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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4 年 12 月 20 日 

 

會財局譴責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其他兩位人士審計工作

嚴重違規，處以罰款合共港幣 145.6 萬元，並就紀律處分個案首次發出額

外持續專業進修指示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就下列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其執業董事於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年度至 2016年 3月 31日年度的連續六年期間，就香港上市公司中國水務集

團有限公司（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該集團）的審計（分別為 2011 年度至

2016 年度審計）多次違反審計準則，對其作出處分： 

 

(i)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註冊編號 M0200）（立信德豪）； 

 

(ii) 盧毅恒（盧先生），即 2011年度和2012年度審計的項目合夥人；及 

 

(iii) 林鴻恩（林先生），即 2013年度至2016年度審計的項目合夥人。 

 

會財局 (a) 公開譴責立信德豪、盧先生及林先生（統稱受規管者），(b) 處以罰款合共

港幣 145.6 萬元，包括對立信德豪處以罰款港幣 84 萬元、對盧先生處以罰款港幣 19.6 

萬元及對林先生處以罰款港幣 42 萬元，及 (c) 指示盧先生及林先生完成額外持續專業

進修小時1。 

 

上述受規管者悉數承認其違規行為，並主動與會財局商討及達成早期和解。他們全面

接受上述紀律處分及額外持續專業進修指示。基於受規管者的合作態度，會財局根據

《與會計及財務匯報局合作的指導說明》（《合作指導說明》）酌情減輕罰款 30%

（即會財局可就早期和解作出的最大寬減上限）。 

 

本案涉及該集團多個供水安排的會計處理，而該等供水安排屬該集團的核心營運業務。

會財局發現，在 2011 年度至 2016 年度審計期間，受規管者在評價有關供水安排的會

計處理時，沒有執行適當的審計程序、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及作出適當的專業判

斷。儘管管理層的意見與其他審計證據有明顯不相符之處，受規管者仍沒有運用專業

懷疑態度審慎評估及質疑管理層的判斷。同時，在形成無保留意見時，受規管者沒有

 
1  具體來說，盧先生及林先生須於向其發出《決定通知書》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內，完成針對特定

範疇的額外 30個可驗證的持續專業進修小時，並向會財局提交相關證明。 

https://www.afrc.org.hk/zh-hk/publications/guidelines/discipline/%E8%88%87%E6%9C%83%E8%A8%88%E5%8F%8A%E8%B2%A1%E5%8B%99%E5%8C%AF%E5%A0%B1%E5%B1%80%E5%90%88%E4%BD%9C%E7%9A%84%E6%8C%87%E5%B0%8E%E8%AA%AA%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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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評價部份供水安排的會計處理。另外，在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審計期間，立信

德豪及林先生亦沒有審慎評估多份已取得的法律意見書是否相關或充分。因此，受規

管者在相關審計年度期間多次嚴重違反審計準則，干犯會計師失當行為。 

 

紀律處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會財局再三強調，核數師在執行審計時必須抱持

專業懷疑態度，包括對管理層的評估持有批判心態及審慎評估相關的審計證據。未能

識別有關會計處理的重大錯報會嚴重影響財務報表的可靠度，削弱公眾對審計質素及

財務匯報的信心。」 

 

在決定適當的紀律處分時，會財局考慮了所有相關情況，包括： 

 

• 失當行為的性質、嚴重性、持續時間、次數及影響。其中，本案涉及多項嚴重審計

缺失，受規管者亦承認其違規行為使所有有關財務報表均存在重大錯報；2 

 

• 立信德豪過往的紀律處分及不合規記錄顯示其一再未能遵守審計及專業準則；及 

 

• 基於受規管者在本案中的合作行為，本局根據《合作指導說明》酌情減輕罰款30%。 

 

行政總裁賴翠碧女士表示：「本案為會財局首宗有關上市實體核數師審計缺失的和解

個案，亦是首次就紀律處分個案發出額外持續專業進修指示。正如《合作指導說明》

所述，會財局重視合作行為，以協助本局達成規管目標、加快案件處理，並推動受規

管者奉行自我改進的文化。本局鼓勵受規管者主動提出具體補救行動，以減低日後重

犯失當行為的風險。」 

 

有關會財局所作的決定詳情，請參閱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完  

 
2   該公司後來作出過往年度調整：(a)將此前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相關供水基建重新分類至其

他無形資產，及(b)確認相關供水基建的建設或升級服務之相關收益及成本。其中，(i)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經重列物業、廠房及設備金額由港幣 67.16 億元大幅減少至港幣 5.90 億元，(ii)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經重列其他無形資產金額由港幣 7.64 億元大幅增加至港幣 80.41 億元，(iii)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經重列收益金額由港幣 40.33 億元增加至港幣 47.40 億元，(iv)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經重列本年度溢利金額由港幣 10.03 億元增加至港幣 11 億元，

及(v)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經重列銷售成本金額由港幣 21.32 億元增加至港幣 26.42

億元。 

https://www.afrc.org.hk/media/uhcfmajy/241220-afrc-sda-bdo-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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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是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成立的獨立機構。作

為會計專業獨立監管機構，會財局將履行作為行業倡導者的角色，致力於引領香港會

計行業，通過有效監管，持續提升專業質素，從而有效地保障公眾利益，推動業界的

可持續發展。 

 

如欲瞭解更多會財局的法定職能，請瀏覽 www.afrc.org.hk。 

 

 

 

傳媒查詢： 
 
麥嘉頴 陳佩珊 
機構及公共事務經理 機構及公共事務高級主任 
電話：+852 3586 7889 電話：+852 2236 6066 
電郵：joycemak@afrc.org.hk  
 

電郵： chelsycha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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